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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的方案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商股份”或“本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合并”）已经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北京首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17 号）核准。

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首商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主动终止上市情形，本公

司主动终止上市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主动终止上市的方式 

本次合并将导致首商股份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属于《上交所上

市规则》第 13.7.1 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

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的，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已履行的决策及报批程序 

本次合并方案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合并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列

示如下： 

（一）吸收合并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1 年 1 月 29 日和 2021 年 5 月 7 日，王府井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 

2、2021 年 1 月 29 日和 2021 年 5 月 7 日，王府井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 

3、2021 年 4 月 30 日，王府井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的事

项及相关员工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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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 5 月 28 日，王府井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合

并相关的议案（包括批准首旅集团免于发出要约）。 

（二）被吸收合并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1 年 1 月 29 日和 2021 年 5 月 7 日，首商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 

2、2021 年 1 月 29 日和 2021 年 5 月 7 日，首商股份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 

3、2021 年 4 月 30 日，首商股份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合并的事项

及相关员工安置方案。 

4、2021 年 5 月 28 日，首商股份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合并相关的议案。 

（三）其他授权和批准 

1、2021 年 1 月 28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21〕3 号），原则同意王府井吸收

合并首商股份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2、2021 年 9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817 号），核准了本次合并。 

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本公司就本次合并涉及的主动终止上市事宜，已经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主要

如下： 

1、2021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刊登《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对本次合并的具体方案进行了披露。 

2、2021 年 9 月 3 日，因本次合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王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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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17 号）核准批复，首商股份刊登了《王府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3、2021 年 9 月 8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

金选择权申报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4、2021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

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5、2021 年 9 月 22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

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6、2021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

告》《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份

清算与交割的提示性公告》。 

四、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合并的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的批准。 

五、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异议股东利益，本公司已赋予异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 

本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刊登的《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

择权申报公告》、2021 年 9 月 16 日刊登的《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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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及 2021 年 9 月 22 日刊登的《关于王府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对本公司异议股东

现金选择权申报的基本情况说明如下： 

（一）有权申报的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包含其各项子议案）以及《关于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协议>的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续持有异议股份直至异议

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相关申报

程序的本公司股东。 

根据首商股份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及决议，在《关于王府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包括其各项子议案）以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王府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中均

投出有效反对票的数量合计为 3,857,300 股，因此可以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

议股东持股数量为不超过 3,857,300 股。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申报的投资者，应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5 日）

前完成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并于申报期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报。 

（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 

（三）申报时间 

2021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9月 22日之间交易日的 9:30-11:30、13:00-15:00，

期间本公司 A 股股票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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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方式 

本公司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不

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五）申报代码 

706078。 

（六）申报简称 

首商现金。 

（七）申报方向 

申报卖出。 

（八）收购价格 

8.51 元/股。 

（九）申报数量 

1、于申报期内，异议股东可以就异议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现金选择权。 

2、本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截至异议股东现金

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5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异议股份数量。 

在本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首商股份异议股东发生股

票卖出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被司法强制扣划等）、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力、

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而导致持股数量减少的，其持有

可享有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份数量相应减少；在本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之后，首商股份异议股东发生股票买入行为而导致持股数量增加的，其

持有可享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增加。 

3、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期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数

量之和，但不超过有权申报数量上限。 

4、对于异议股东持有的已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法

律法规限制转让的股份，异议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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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股份被设定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情形，

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发生被设定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

结等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情形时无效。 

（十）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根据本次合并方案及相关安排，由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异议

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受让全部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十一）联系方式 

1、联系人员：王健、金静 

2、联系电话：010-82270256 

六、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情况 

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2021 年 9 月 16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之间交易日的

9:30-11:30、13:00-15:00），共有 11 名股东进行了申报，申报股份数量 10,805 股。

经本公司根据有效申报的原则进行核实，剔除无效申报后，本次现金选择权有效

申报的股东数量为 1 名，有效申报股份数量为 200 股。 

七、终止上市后去向安排 

本公司将在上交所批准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终止上市公告。随后，本公司终

止上市，王府井开始实施换股。本公司将在换股实施完成后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待办理必要的手续和信息披露事宜后，新增的王府井股

票将上市交易。 

八、聘请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对主动终止上市提供专业服务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分别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

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主动终止上市事项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为本

公司提供专业服务并发表专业意见。 

财务顾问意见：首商股份本次因被吸收合并主动终止上市的方案符合《退市

制度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主动终止上市及本次合并已经

获得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现阶段需履行的必要批准和授权。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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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已充分披露终止上市安排，并对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因此，

首商股份主动终止上市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律师意见：首商股份本次终止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可以申请主动终

止上市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合并已获得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现阶段需履行的必要批准和授权，首商股份本次终止上市尚需取得上交所的批

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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